省室内装饰协会颁发的资质
等级证书是合法的有效的
一、湖南省政府职能分工：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湘政办发[2004]38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经济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中的职能分工“负责包装行业、室内装饰业的行业管理”的规定，湖南省的室内装饰管理工作是由省经济委员会负责。
二、国家和省对装饰装修的相关文件规定。

1、国务院办公厅早在1992年9月就以国办通[1992]31号文件批复当时的建设部和轻工业部，就建筑装饰业与室内装饰业的分工管理职能作出了明确规定。国办通[1992]31号文件还规定：“对装修装饰企业的资质审查，由各地方政府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登记办证机构和办法，建设部和轻工业部等部门都不得干预。”2002年11月国发[2002]24号《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789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建筑装饰资质审查”和“室内装饰行业企业资质审查”都被取消。2003年2月《国务院取消第二批行政审批项目和改革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管理方式规定》（国发[2003]5号），将82项行政审批项目作改变管理方式处理，移交行业组织或社会中介机构管理。
2、2003年3月原国家经贸委根据国发[2003]5号文的精神下发了《关于室内装饰行业资质审查后续管理的工作函》（运行函[2003]47号），原则同意中国室内装饰协会承担有关室内装饰行业资质审查的后续管理工作。2004年5月中国室内装饰协会授权湖南省室内装饰协会负责我省室内装饰行业的企业资质审查管理工作（中室协字[2004]第018号）。
3、省经济委员会2006年10月16日湘经产业函[2006]159号“关于省室内装饰协会颁发的资质等级证书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复函”中作了具体的明确“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和改革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管理方式规定的要求和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关于室内装饰行业资质审查后续管理的意见，室内装饰装修企业只要取得了省室内装饰协会颁发的证明其设计施工能力与水平的室内装饰资质等级证书，就可以作为投标人投标承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业务。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剥夺具有室内装饰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参与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投标的合法权益。”
4、2006年12月1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湘政法函[2006]32号文：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湖南省经济委员会关于对室内装饰资质等级有效性进行裁定的函》的答复中的第二条：“2002年11月1日《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2]24号）取消了“建筑装饰资质审查”和“室内装饰行业企业资质审查”，任何行政机关都不得继续实施该两项行政审批。但国务院没有规定改变建筑装饰与室内装饰的界定及分工管理，将室内装饰视为建筑装饰，没有合法依据。”第四条：“湖南省室内装饰协会属于行业自律组织，不是行政机关，其评定、颁发室内装饰资质等级证书的行为并未违法，其他行政机关否定其所发资质等级证书的有效性，缺乏合法依据。”
5、湖南省招标投标协会在2007年6月29日对湘室协[2007]029号文的复函中明确答复：根据招投标法律法规，国办发[2007]36号和湘政法函[2006]32号的意见，我们认为你会所颁发的“室内装饰企业资质等级证书”是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是合法有效的，在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投标活动中不应受到歧视、排斥，各招标代理公司和招标人应给予支持。湖南省招标投标交易中心已经批准并投入运行，我会将支持湖南省室内装饰协会所颁发的“室内装饰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参与交易中心的招投标活动。

6、省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于2008年12月16日发布了第235号省长令：《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取消、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和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目录的决定》。在这个省长令里政府保留行政审批项目也没有装饰装修资质这一项。
据此，省室内装饰协会从行业组织自律的角度，对室内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企业资质进行非行政许可性质的审查、认定，并以颁发资质等级证书的形式，评定室内装饰企业的设计施工能力与水平,这是符合国家转变政府职能、加强行业自律管理的改革方向的。行业协会在同行业企业主动参与的基础上，评定出的企业资质等级证书，按照国家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就可以作为投标人投标承揽室内装饰工程业务。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非法剥夺具有室内装饰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参与室内装饰工程投标的合法权益。

根据上述情况我省的室内装饰企业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室内装饰招投标中如遇到侵权的现象，一定要据理力争，共同促进我省室内装饰业的健康发展。

二○○九年五月十三日

